


关于同意市生态环境局潘飞舟参加省生态环境厅组团赴澳门参加“2025年澳门国际

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”的函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：

来函收悉。

经审核并报市政府研究，同意派我市潘飞舟1人随贵单位组团，赴澳门参加“2025年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”任务，在澳门停留时间（含路途）不超过4天。在澳期间的交通费、住宿费由邀请方负责，其他费用由派员单位承担。该参团人员已按要求进行事前公示，现已公示期满，未收到群众反映问题。
参团人员名单：

	姓  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持因公    证照情况

	潘飞舟
	男
	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	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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